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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南华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的 

年报问询函 
 

公司部年报问询函〔2020〕第 57 号 

 

南华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： 

我部在对你公司 2019年年度报告（以下简称“年报”）事后审

查中关注如下事项： 

一、关于持续经营能力 

年报显示，你公司报告期实现营业收入 13,416.05万元，同比增

长 40.66%；实现归母净利润 1,880.64 万元，同比增长 153.44%；实

现扭亏为盈。公司历年年报显示，自 2008年以来，你公司归母净利

润持续表现为两年为负、一年为正，且扣非后净利润均为负值。同时，

公司历年审计报告显示，2013 年以来，你公司年度财务报告的审计

意见类型均为带有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，强调事项均有持续经营

能力存在重大不确定性。而你公司在对我部近 5年年年报问询函以及

2016年、2017年、2018年、2019年间重大资产出售及现金购买资产

事项相关问询的回函中，均表示持续经营能力不存在重大不确定性，

并拟采取拓展新业务、盘活现有资产、争取大股东资金支持等措施改

善持续经营能力。 

1．报告期，你公司“生物医药”板块的营业收入为 9,890.48万

元，同比增长 42.74%；“节能环保”板块的营业收入为 3,525.57万元，

同比增长 35.13%。其中，湖南远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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泰生物”）涉及的抗体产品销售及技术服务业务在 2019年度实现营业

收入 4,187.66万元，占营业总收入的 31.21%；2018年实现营业收入

4,671.13万元，占营业总收入的 48.97%。此外，你公司通过出售远泰

生物 54%股权，产生资产处置收益 4,099.74万元，占你公司报告期净

利润总额的 222.14%。与年报同时披露的《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

关联资金往来情况的专项审计说明》显示，报告期你公司与远泰生物

发生的资金往来款合计为 2,108.37万元。 

请你公司：（1）结合干细胞储存及检测、节能环保等行业特点、

产业政策、主要客户、订单情况、毛利率及其变化情况等，说明“生

物医药”和“节能环保”业务报告期营业收入大幅增加的原因及合理

性；（2）结合抗体产品销售及技术服务是你公司营业收入主要来源的

情形，说明你公司出售远泰生物股权的原因及合理性；（3）说明你公

司与远泰生物资金往来的具体情形，远泰生物偿还你公司资金的情况，

本次资产出售交易对方的付款时间。 

请年审会计师对问题（3）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2．你公司前期公告显示，2013 年至 2014 年，你公司传统纸媒

及广告业务受新媒体冲击，营收比重逐渐下降。2015 年 8 月，你公

司与浙江金时代生物技术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浙江金时代”）签订

《技术授权许可协议》和《细胞制备及储存委托协议》，由浙江金时

代许可公司（或子公司）使用其细胞制备、保管、存储、复苏技术，

指导并协助公司（或子公司）进行细胞储存库的建设，协助公司（或

子公司）建立技术团队，公司（或子公司）通过此种方式获得了行业

中较为领先的细胞储存技术。根据《细胞制备及储存委托协议》，公

司（或子公司）提供细胞载体委托浙江金时代对细胞载体进行干细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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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免疫细胞及蛋白的提取、检测、培养及冻存。同时，2015 年你公

司新设湖南博爱康民干细胞组织工程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博爱

康民”），并收购南华干细胞再生医学临床转化研究中心有限责任公司，

拓展干细胞业务。 

2016年 12月，你公司出售北京赛迪经纬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等子

公司股权事项实施完成，剥离传媒业务；同年 11 月完成收购惠州市

梵宇实业发展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惠州梵宇”）100%股权事宜，公

司主营业务由“传统纸媒+生物医药”转型为“生物医药+节能环保”，

当年实现扭亏为盈。2017年 12月，你公司出售湖南南华梵宇贸易有

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南华梵宇”，原名为惠州梵宇）48%股权事项实

施完成。 

2018 年 1 月，你公司收购湖南南华爱世普林生物技术有限公司

（以下简称“爱世普林”） 51%股权事项实施完成，拥有了湖南省内

自主的干细胞储存库。2月，你公司购买远泰生物 54%股权事宜实施

完成，拓展抗体产品销售业务，但于 2019年 12月完成出售远泰生物

54%股权事宜，剥离了抗体业务，并实现扭亏为盈。 

请你公司：（1）结合公司战略规划、行业发展前景、生产经营情

况等，对比说明近 5年重大资产购买、出售的交易目的是否互相矛盾，

是否与公司长期战略规划以及年报中“公司未来发展的展望”的表述

相匹配；（2）说明你公司表示“拟采取拓展新业务、盘活现有资产、

争取大股东资金支持等措施改善持续经营能力”的具体实施情况，并

说明相关措施是否达到了改善你公司生产经营能力的目的。 

3．你公司前期公告显示，2018 年 10 月，针对“技术秘密许可

使用合同纠纷”，浙江金时代向杭州中院提起诉讼，要求你公司支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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剩余的技术授权费 500.00万元、逾期付款违约金 200.5万元、销售提

成费用 37.49万元、继续履行双方签订的《技术授权许可协议》及诉

讼费用。2019 年 4 月，你公司就“技术服务合同纠纷”向湖南中院

起诉浙江金时代等，目前双方诉讼尚未结案。 

请你公司：（1）说明目前浙江金时代在你公司干细胞业务开展过

程中承担的具体角色及主要分工；（2）说明你公司与浙江金时代的合

同纠纷以及互相诉讼事项的形成原因、临时披露情况、对你公司生产

经营的具体影响等，是否会对你公司干细胞储存业务的正常开展构成

实质性障碍或者其他潜在影响，说明你公司对未决诉讼未计提预计负

债的原因及合理性。 

4. 你公司前期公告显示，2019年以来，你公司多名董事、监事、

高管以及证券事务代表相继辞职。 

请你公司：（1）说明前述人员任职时是否与其他人员在公司生产

经营、信息披露等事项上存在重大分歧，说明前述人员离职对你公司

后续经营可能产生的影响；（2）请你公司全体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

人员勤勉尽责，积极采取有效措施改善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。 

5. 请结合同行业公司情况、业务模式、主要产品盈利能力、营

业利润主要来源、成本和毛利率、未决诉讼的影响等，充分评估你公

司持续经营能力是否存在重大不确定性。 

二、关于关联交易 

根据你公司 2019年 12月 26日披露的《关于减免费用及购买产

品等关联交易的公告》，关联方湖南财信投资控股有限责任公司（以

下简称“财信投资”）豁免公司 2019年房屋租赁费 66万元；关联方

湖南财信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财信金控”）豁免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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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9年借款资金使用费、担保费共 396.67万元，且自 2019年 11月

1日起不再向公司收取担保费；关联方湖南省国有投资经营有限公司

（以下称“湖南国投”）、财富证券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称“财富证券”）

及财信金控等购买公司的美妆产品（面膜及护肤品套装），金额分别

为 600.68万元、203.23万元、73.11万元，共 877.02万元。公告显示，

上述关联交易金额共计 1339.69万元，交易完成后预计增加公司 2019

年度净利润约 680万元，净资产约 1140万元。 

请你公司：（1）结合市场环境、涉及同类产品的市场价格、公司

向第三方的销售价格等，说明前述关联交易的定价是否公允，说明前

述关联方豁免费用及购买产品的原因，说明你公司与关联方是否存在

其他潜在的利益安排，你公司是否负有其他义务；（2）详细说明前述

关联交易的会计处理情况，是否符合《企业会计准则》的规定；（3）

说明是否按照《股票上市规则》的规定，就前述关联交易事项履行了

必要的审议程序；（4）请你公司独立董事进一步说明本次交易是否存

在利益倾斜的情形，在事前发表意见和审议议案中是否保持必要的审

慎。 

请年审会计师对问题（1）（2）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三、关于资产减值损失 

年报显示，你公司商誉的期末余额为 1,123.09万元，比期初减少

78.06%，其中报告期处置远泰生物股权减少商誉 3,337.66万元，南华

梵宇增加计提商誉减值 657.79 万元。存货的期末余额为 1,843.76 万

元，比期初减少 40.95%，计提存货跌价准备金额为 87.54万元。此外，

应收账款期末余额为 3,743.28 万元，比期初增加 43.20%，其中计提

坏账准备 239.89万元。预付款项的期末余额为 86.99万元，比期初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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幅减少 84.01%。 

请你公司：（1）结合公司业务模式、结算模式、收入确认政策及

其变化等，说明应收账款大幅增加、预付款项大幅减少的原因及合理

性；（2）结合前期收购南华梵宇和爱世普林股权时的资产评估基础、

对未来的盈利预测情况以及实际业绩情况，说明上述标的资产前期评

估价值和预计利润的合理性，以及商誉确认是否审慎；（3）结合近 3

年干细胞业务、节能环保业务的业绩情况，以及未来经营的预测变化、

具体评估参数等，说明涉及的商誉减值迹象在以前年度是否存在，以

前年度及报告期计提商誉减值准备的合理性、充分性，并说明以前年

度及报告期计提的存货跌价准备、商誉减值准备以及坏账准备是否充

分；（4）结合以前年度实际坏账损失、期后回款等情况，说明应收账

款坏账准备计提是否充分；（5）结合行业特征、相关存货价格、库龄

及后续走势情况等，说明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是否充分、合理。 

请年审会计师对问题（2）-（5）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四、其他 

请你公司结合主营业务的盈利能力、公司其他可能存在的风险事

项等，按照《股票上市规则》等的规定，认真逐条排查是否存在其他

股票应实施退市风险警示或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形。 

请你公司就上述问题做出书面说明，并在 2020年 5月 13日前将

有关说明材料报送我部，同时抄送派出机构。涉及需披露事项的，请

及时履行披露义务。 

特此函告 

 

深圳证券交易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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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管理部 

2020年 5月 6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